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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古蔺县红粱种植协会关于2024年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古红协〔2024〕3号）的要求，古蔺县红粱种植协会牵头成立了《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种植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工作组，由古蔺县红粱种植协会和四川万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团体标准《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种植技术规程》的主编工作。

2.标准编制的目的及意义

（1）目的
近年来，古蔺县以创建酿酒专用红粮种植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为契机，大力发展酿酒专用红粮产业，目前全县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种植面积达到20万亩。以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先进种植技术为基础，针对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种植过程中涉及的产地选择、种子选择、栽培技术、收获及后续管理等技术工作开展了大量标准化技术研究，为标准的编制提供了实践依据和技术支撑。当前已制定发布的高粱种植技术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因适用范围较广，无法完全体现古蔺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种植技术特色；同时，随着古蔺高粱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产量不足、品质波动等问题也随之出现。究其原因，与目前相对粗放的高粱种植管理方式存在一定联系，县内部分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普通农户标准化生产管理意识较为淡薄，亟需标准规范提升，引导酱香型酿酒糯高粱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2）意义
以古蔺县“酱香型酿酒糯高粱”标准化种植技术为基础，制定《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种植技术规程》，可进一步推进古蔺红粱种植协会成员单位（“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种植企业）实现标准化生产，提升古蔺县酱香型酿酒糯高粱质量水平，推动“酱香型酿酒糯高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调研

标准起草工作组对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相关资料进行收集与调研，主要通过行业主管部门调研了解、高粱种植基地现场调研、召开调研会、信息查询等形式，调研了解酱香型酿酒糯高粱产业发展和种植技术现状，收集和分析了国内类似标准的制定情况和相关要求，收集到了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2）标准起草

在掌握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规定以及了解生产企业状况的基础上，标准起草工作组提出了《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种植技术规程》标准草案。

（3）召开编制组工作会议

将标准草案发往相关生产主体和主管部门，广泛征求相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对标准草案进行了整理和修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四川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3）《四川省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

4）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 禾谷类

5）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6）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7）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8）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9）NY/T 525  有机肥料

10）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2.标准范围

在四川省古蔺县现辖行政区域范围内种植的酱香型酿酒糯高粱，其产地选择、种子选择、栽培技术、收获及后续管理技术，符合本标准要求。

3.产地选择

从环境条件和土壤条件两方面对古蔺县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的产地选择要求进行规范。

4.种子选择

根据古蔺县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种子品种选择的实际情况及GB 4404.1《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 禾谷类》对高粱种子质量要求对种子选择进行了规范。

5.栽培技术
根据古蔺县酱香型酿酒糯高粱栽培的实际情况，参考 DB51/T 1258-2019《四川糯红高粱绿色生产技术规程》、DB510500/T 38-2016 《泸州糯红高粱有机种植技术规范》、DB5109/T 12-2022《酿酒专用粮高粱生产技术规程》的规定而制定。
6.收获及后续管理

根据古蔺县酱香型酿酒糯高粱收获、现场加工的实际要求进行规定。
三、采用国际、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由于不同的国情和组织构架，经查询，目前还没有与本标准相关的国际、国外标准。

四、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上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写主要是参考GB 4404.1《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 禾谷类》、 DB51/T 1258-2019《四川糯红高粱绿色生产技术规程》、DB510500/T 38-2016 《泸州糯红高粱有机种植技术规范》、DB5109/T 12-2022《酿酒专用粮高粱生产技术规程》等的要求，结合古蔺县酱香型酿酒糯高粱的实际而定。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一经发布，应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对相关管理部门（如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和（标准实施主体）进行宣传贯彻，并做好相关培训，使标准的关联方能及时、准确的按标准要求开展工作。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定的标准。

八、其它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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